栖霞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
	1
	对水产苗种生产、经营企业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十六条；《江苏省水产苗种管理规定》第四条

	2
	对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活动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三十五条

	3
	对水域滩涂养殖证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四十条；《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》

	4
	对种畜禽（蜂种、蚕种）品种质量、生产、销售、使用相关行为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第二条、第五十四条、第五十六条；《蚕种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；《江苏省蚕种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

	5
	对农作物种子（种苗）质量、生产、销售相关行为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九条

	6
	对肥料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抽查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第二十五条；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

	7
	对农药生产、经营主体及农药产品质量的行政检查
	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等

	8
	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等

	
	
	

	9
	对调运农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行政检查
	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七条、第十条

	10
	对兽药生产、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
	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；《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、第二十五条

	11
	对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

	12
	对动物诊疗机构的行政检查
	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三十一条

	13
	对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五十一条、第七十六条

	14
	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、经营者的行政检查
	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四条

	15
	对生鲜乳运输环节的行政检查
	《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六条

	16
	对农业机械安全生产检查
	《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六条；《江苏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《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六条
《江苏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
	17
	对农业转基因作物种子、生物安全的行政检查
	[bookmark: OLE_LINK1]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三十八条

	18
	对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四十九条；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）第十九条 

	19
	对森林资源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六十六条

	20
	对非法人工繁育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处罚（检查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


注：相关检查事项、检查依据等待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正式公布后另行调整完善


